
  

 儒学在当代 > 当代儒学 > 儒学创新

全球化与儒学发展的新契机（孙熙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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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日渐成了一个时髦的术语。但是，对这一术语的理解，各家看法却不尽相同。

多数论者倾向于认为全球化是在国际范围内统一运作的一种经济，它要求生产、交换、组织、管理、信息传送等都要

按照统一的国际规范进行操作，但事实上，全球化不应当仅仅限于经济的领域，也应包括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因为

经济、政治、和文化三者是紧密联系，密不可分的。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文化则是经济和政治的反

映。但是，由此带来的问题是既然全球化是指在国际范围内统一运作的一种经济，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政治和文化也

要相应的实现国际化、乃至一体化呢?就儒学而言，全球化究竟是消解儒家文化的催化剂，还是为儒学的发展提供了

新的契机和活力?这便是拙文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一、全球化形势下儒学的发展何以可能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总趋势，这种以新科技革命、信息技术和市场经济体制为主要标志的经济大潮，其实质

乃是一场世界性的现代化运动。而如何在这一运动中实现自身的现代化，或者说，以何种思想价值为实现现代化的导

引，一直以来存在着现代化的一元论与多元论之争，也有学者称之为西方现代性的理论模式与文化多元主义的论争。

在主张现代化的一元论者看来，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是一种掌握了人类进步之普遍意义的真理，是人类认识发展的一个

至少是阶段性的高峰(甚至有西方学者在苏东巨变之后高呼“历史终结了”)，因而西方模式的现代性必将在全球化的

今天取代其它的文化价值而成为人类社会继续发展的唯一正确和有效的途径。同时，即使这种西方模式的现代性在普

世化的过程中遇到种种困境，其所需要反思的也“只是其解释力是否够强，普遍化程度的深浅如何”[1]等等，但其

理论前提是勿庸置疑的，否则就是一种相对主义的言论。 

我们认为，上述观点的实质就在于把全球化理解为东西方文化的完全的趋同化和一体化，而趋同化和一体化的基础又

是西方社会基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模式。这一理解的失足之处在于对全球化只是作了相对简单的形而上学的理解，而

缺乏对全球化的辩证认知和全面考察。在辨证思维的视野下，全球化既是对狭隘的民族局限性和地域局限性的超越，

但同时也是对民族性和地域性的批判的肯定和保留。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说：“单个人随着自

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到底表

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相一致的。”“只

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这

种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2]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全球化”这一

术语，但是，他们乐观的认为未来社会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3]，是摆脱了种

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的社会。这里所涉及的就是全球化的问

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理解是辩证的，他所说的摆脱了民族和地域的局限决不等于说完全抛弃民族

性和地域性特征。事实上，人类在从以往相对封闭与分割的社会状态走向全球化社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无论那一个

国家与民族，其本土或地域性特征中的积极内容总是以某种方式顽强地保留下来。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凡

是世界的首先是民族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一种文化不同其民族性特征相联系，哪怕是公认的最抽象的最一般的

最普遍的文化也无法例外。因此，绝对意义上的普世化的价值观念与文化形态是不存在的。正在此意义上，杜维明先

生说：“不应该把现代性与中国性对立起来，这目前是一个习以为常的看法，认为中国性、东亚特点是包袱，不放弃

区域性就不可能普世化，这是很成问题的。任何抽象普遍化的价值本身都是内容非常丰富、地域色彩非常浓厚的文化

产物，所以才有不同的启蒙、不同的理性、不同的价值争端。”[4] 

尤有可言者，在世界文化的大系中如果只剩下了一种单一的所谓普世化的文化，我们无法想象这样的文化还能不能发

展，又如何发展?众所周知，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只有在差异对立和矛盾中才能实现，离开了差异、对立和矛盾的

绝对统一性，无疑就失去了发展的生机和活力。在由芸芸众生构成的生物链条的世界中，任何一种物种的灭绝，往往



会对其它生物的存在与发展产生无可限量的影响。在人文的世界里也是一样，不管人们出于何种动机，如果他们盲目

的舍弃了自己的个性与本土性特征而去追求全球的统一性，追求所谓普世化的价值标准与文化模式，假如真的有一天

这一目标达到了，恐怕人类的历史和文化也就走到了他的尽头。 

基于此我们认为，全球化作为一种历史趋势和历史过程，它所体现出来的应当是国际化与民族化的统一，一体化与多

样化的统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在日趋全球化的今天，一方面，不同的国家、民族与

地区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应该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具有大致同质的内容，但是，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

和文化也应当而且必须具有自己的本土性和民族性特征。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认为对儒家而言，全球化的新形势只能

为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可能和发展空间，而不可能消解它、吞噬它。 

二、儒学的超越性特征：文化生成的民族性及其发展与影响的全球性。 

任何思想体系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的形成总是内在地包含着自身的前提预设、认知方式、逻辑论证和价值判断。从

这一基本的哲学认识出发，杜维明教授提出了回应西方中心主义观点、对西方模式的现代性进行批判性反思的两个角

度：“一是(不同文化)其本土的或‘在地’的经验要有全球的视野，而不是一种隔绝的本土经验：二是对西方理论模

式普世化的前提提出挑战。”[1]这是两种相反方向的再思维，前者是发掘本土文化的普遍性价值，后者是充分认识

西方现代性的特殊性所在，其中对现代性之特殊性的认识和反思又是更为基本的前提。 

所谓思想的“前提预设”，有的学者称之为“思想规范”或“理论硬核”，它是构成一种思想或价值的内在原则，是

其逻辑的出发点和判断其是否合理的思想依据。一般来说，它是指某种思想或价值的历史与文化的渊源，是那种早已

内在于心而无可辩驳的“自明性的东西”。但即使是这种“自明性的东西”本身，也是历史发展的有限性的产物。在

西方现代性的价值取向中，自由、人权、平等、民主和法制等观念是其精粹所在，也是为公众所认可的主要的现代价

值，但这些价值不是西方某位思想家灵感忽至的真理性发现，而是其文明发展长期演变的结果。在《儒家人文主义与

民主》一文中，杜维明教授指出：现代西方的“民主”观念可以上溯至古希腊的城邦政治，“民主后来在西方的发

展，和罗马的律法以及希伯莱的宗教都有密切关系”，它不仅是通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对人的自由与理性的倡导，

才发展出今天的民主，而且即使在欧洲中世纪所谓的“黑暗时代”，也存在着促使后来西方民主进一步发展的思想动

力与渊源，这就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和“个人主义”的观念[2]，这与传统中国以家庭和宗族为基本的社

会单位，从而更为注重群体的意识有着明显的区别。还有“法制”观念的由来，西方源自希伯莱文明的基督教文化，

“有一个强烈的超越而外在的上帝观点，即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在的”，除此之外，任何人、任何组织在上帝面前

都没有合法性，都可以改变。“另外，基督教强调人的罪恶感和人的不可自我完善的内在因素”，这就使人与人之间

有着极大的怀疑和不安全感，就要彼此进行各种限制。“在这种‘限制’的观念下，西方非常重视法律、规约和外在

的约束。”[3]这也与儒家思想有着极大的不同。相比而言，中国的儒家是站在对人的肯定的立场发展出自己的社会

伦理的，儒家也看到了人性的种种缺陷，但却采取积极的态度，认定人通过“为己之学”的自我开掘和自我修身，可

以获得真正的超越而不必借助上帝等外在的力量。这样一来，人与人之间就有一种差别，而判别标准则是对自我心性

的开掘与修养程度的深浅，其中最高等级的人被称为圣人，以圣为王就是这种理论发展的自然结果，它更重视“礼”

的教化作用，正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4] 

在这种纵深向度的比较性论述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中西文化在观念形成上的重要差异，即对人性理解上的不同

认定：人性究竟是善是恶?人是可以自我提升和超越的吗?人必须借助外在的力量才能和平共处并得到超越吗?西方文

化从对人性的否定性把握中发展出强调“限制”的法制和民主，中国儒家则从对人性的肯定性认识中发展出“仁”

“礼”互动的道德哲学，这是两种相反方向的哲学思维，两种极为不同的精神取向，而它们又各自成为本民族价值形

成的历史性的前提和思想规范。 

可以认识到的是，这些论述的潜在话语，是一种对思想价值之有限性或局限性的阐释。如果一种价值可以取代另一种

价值，那么它至少应具备以下两个基本条件之一，即其前提性的思想规范是一种普遍性的价值，或者这种前提具有在

统一的标准衡量下优于其它价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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